2011·红色校园文化年

 “党在我心中”演讲比赛活动实施方案

一、承办单位：建筑工程系团总支

二、活动主题
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，重温党的光辉历程，讴歌党的丰功伟绩，进一步加深大学生对党史、党情的学习和了解，秉承党的优良传统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全体在籍学生。
四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2011年6月8日15：00，应天校区（具体地点另行通知）。
五、活动要求
1、每系推荐2-3名选手参赛，参赛选手的演讲稿由系团总支初审；

2、各系于2011年6月3日前将参赛的学生名单、演讲稿及相关参赛材料上报建筑工程系团总支，承办方将会同院团委和组宣部对演讲稿进行审核。

六、比赛规则
1、参赛选手出场顺序由现场抽签决定；
2、参赛选手演讲时间不超过5分钟；
3、参赛选手要求穿着整洁，演讲时如需要配备视频展示、背景音乐或者其他事项，由参赛选手自己准备，并于赛前交至承办方；
4、现场评委将从演讲内容、语言表达、仪表形象、综合评判等方面进行评分；
5、参赛选手准时参赛，超时未到视为弃权。
七、奖项设置

本次比赛设一等奖1名，二等奖2名，三等奖3名，最佳台风奖1名，最佳演讲稿奖五名，优秀奖若干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地址：应天校区实验楼10楼1008室；
联 系 人：王老师；
联系电话：025-86496527。

2011年5月14日

附件1：“党在我心中”演讲比赛推荐表
附件2：“党在我心中”演讲比赛评分标准与细则

附件1
“党在我心中”演讲比赛推荐表
推荐单位：（盖章）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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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性别
	班级
	演讲题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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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
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

“党在我心中”演讲比赛评分标准及细则

评委从演讲内容、语言表达、仪表形象和综合评判四部分对演讲选手进行评分，满分为100分，评委打分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汇总后取平均分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，若出现分数相同，则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，依此类推。

一、演讲内容：40分。要求紧扣主题，内容积极向上；
二、语言表达：30分。语言表达自然流畅，富有真情实感；要求脱稿演讲，声音洪亮，口齿清晰，普通话标准、流利，节奏处理得当，演讲技巧运用自如；
三、仪表形象：20分。要求衣着整洁，仪态端庄大方，举止自然、得体，展现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，上下场致意，答谢；
    四、综合评判：10分。由评委根据演讲选手的临场表现以及演讲时间控制情况等做出评价。

